信息咨询合同
信息提供方：中山市德蚨企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地址：中山市沙溪镇兴隆南路30号第5卡
　　法定代表人：李其武
　　电话：18666177999
[bookmark: _GoBack]信息接受方：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5840室
　　法定代表人：刘敬东
　　电话：010-82253558
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现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提供中山市2018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分析咨询报告给乙方，咨询报告书包括：（1）中山市2018年下半年土地市场分析；（2）中山市2018年下半年住宅房地产市场分析；（3）中山市2018年下半年商业房地产市场分析；（4）中山市2018年下半年房地产政策分析等
　　
二、信息范围及信息提供时间
甲方需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乙方提供咨询报告书。
三、乙方有义务在甲方工作需要的情况下协助甲方处理该项目事情。
四、报酬支付及时间
　　咨询服务费为人民币（大写）贰万陆仟肆佰元整。咨询服务费于甲方提供咨询报告书及符合乙方要求的咨询费增值税普通发票时一次性付清。
　　五、违约处理
　　任何一方不按本协议有关条款的约定履行其相应义务皆应视为已构成违约行为。如违约方未能于自收到另一方指明其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后30天内主动予以有效纠正，则应当依据本协议或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六、商业保密
　　协议双方应严格保守商业秘密，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将对方提供的资料、信息提供给与项目无关的第三方，不得因疏忽大意而泄露秘密（包括自本协议终止或解除之后的五年内）。所谓商业机密，包括双方的项目价格信息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经营、项目信息。双方应同时要求其相关雇员也负有同样的保密义务，否则违约一方应赔偿对方相应经济损失。
　　七、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指本协议签署后出现的双方所不能控制的、不可预见或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致使一方不能全部或部分地履行本协议的事件，诸如地震、台风、水灾、火灾、爆炸、战争。
　　2．宣称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其一切努力将这种不可抗力的后果减到最小，并迅速通知另一方此等不可抗力并提供证据。
　　3．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除第七条规定的义务外，各方受影响的合同义务在不可抗力引起的延误期内应予以中止履行，不可抗力因素消除后并自动延长，延长的时间与该中止期相等，同时免除各自相应责任。
　　八、纠纷解决
　　1．协议双方对于因本协议产生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友好协商方式予以及时有效解决。
　　2．如协议双方在纠纷产生后60天内仍不能通过协商方式予以及时有效解决，则任何一方均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3．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或由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另行决定。
　　九、法律适用
　　1．有关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或是执行都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如对某一特定情况，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则参照相关政策和国际惯例。
　　2．如在本协议签署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在制定或修改当中，则双方应尽快协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各方从本协议获得的经济利益维持在发生此等影响之前的同等水平上。
　　十、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十一、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______
签订时间：__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协议签订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______
签订时间：__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协议签订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

